附件
上海市食品药品严重违法生产经营者与相关责任人员重点监管名单
严重违法生产经营相关责任人员（30人）：
	序号
	相关责任人员姓名
	工作单位和职务
	性别
	身份证号码（隐匿7-14位号码）
	严重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情况
	公布期限
（起止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刑事判决书编号
	相关限制措施

	1
	贾爱荣
	贾爱荣口腔门诊部（上海市新德路886号）经营者
	女
	412301********1022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药品“Lignospan® standard”注射剂和“POSICAINE®100”（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
	一、刑事处罚：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缴获的“Lignospan® standard”注射剂81支、“POSICAINE®100”注射剂43支予以没收；禁止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药品经营活动。
二、行政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
	2016年11月30日-2027年4月29日
	一、刑事判决书编号：（2016）沪0101刑初1014号。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黄市监案处决字〔2017〕第010201730216号。
	自2016年11月30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2
	钱文牛
	沈静珍口腔诊所（上海市西藏南路760号505室）医师
	男
	310102********0057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药品“Lignospan standard”注射剂（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
	一、刑事处罚：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涉案假药予以没收；禁止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药品经营行为。
二、行政处罚：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
	2016年12月8日-2027年12月7日
	一、刑事判决书编号：（2016）沪0101刑初1073号。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黄市监案处决字〔2017〕第010201730182号。
	自2016年12月8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3
	樊云昌
	保健品商店（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开河路515弄74-8号）经营者
	男
	310230********2931
	销售“伟哥1+1”、“金枪不倒”、“增粗延时王”、“冬虫夏草”、“睾丸酮”等假药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查获的假药予以没收。
	2016年11月16日-2027年9月23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51刑初7号
	自2016年11月16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4
	杨雪花
	上海市崇明区新河敬老院会计
	女
	310230********3126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Co风湿骨痛宁胶囊”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禁止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药品销售及相关活动；没收“Co风湿骨痛宁胶囊”十一瓶共计一千一百粒，商标标识（“Co风湿骨痛宁胶囊”说明书）十张。
	2017年2月17日-2028年2月16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230刑初19号
	自2017年2月17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5
	仇佳
	/
	女
	310228********3842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药品（未取得进口药品批准文号的眼药水、无比滴、镇痛贴、龙角散等）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在案假药予以没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2017年3月2日-2028年9月1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4刑初214号
	自2017年3月2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6
	汪佳琪
	/
	女
	310227********402X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药品（未取得进口药品批准文号的眼药水、无比滴、镇痛贴、龙角散等）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在案假药予以没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2017年3月2日-2028年3月1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4刑初214号
	自2017年3月2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7
	戴结华
	成人保健店（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黄渡新黄路105号）经营者
	女
	340824********0448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药品“中医世家”、“植物伟哥”（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扣押的假药予以没收。
	2017年2月23日-2027年7月22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4刑初709号
	自2017年2月23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8
	丁闰
	/
	女
	310104********4020
	通过网络销售按假药论处的药品（参天牌眼药水等未取得进口药品批准文号的药品）。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在案假药予以没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2017年3月28日-2027年7月27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4刑初357号
	自2017年3月28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9
	庾振桂
	/
	女
	450323********0949
	通过网络销售按假药论处的药品（日本产眼药水、镇痛药等）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在案假药予以没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2016年10月24日-2027年3月23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4刑初136号）
	自2016年10月24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10
	张丽美
	/
	女
	230307********4025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药品（“安命活源注射剂”、“贝力多”、“A型肉毒素”等）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扣押的假药予以没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禁止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2017年4月25日-2027年10月24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2刑初633号
	自2017年4月25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11
	蔡迪君
	/
	女
	440882********5046
	生产、销售假药（TailorMadeSlim牌“纤体瘦身胶囊”减肥药）
	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2017年4月8日-2028年7月7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7刑初1138号
	自2017年4月8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12
	方磊
	/
	男
	340321********2455
	生产、销售假药（TailorMadeSlim牌“纤体瘦身胶囊”减肥药）
	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2017年4月6日-2028年4月5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7刑初1138号
	自2017年4月6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13
	蒋贤忠
	上海莱亭门诊部有限公司实际经营者
	男
	430422********0053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杜仲”等药品，销售假药“砂仁”、“夏枯草”。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扣押在案的涉案假药，均予以没收。
	2017年10月17日-2028年4月16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8）沪0117刑初60号
	自2017年10月17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14
	李鹏涛
	上海莱亭门诊部有限公司员工
	男
	610125********4310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杜仲”等药品，销售假药“砂仁”、“夏枯草”。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扣押在案的涉案假药，均予以没收。
	2017年10月20日-2028年2月19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8）沪0117刑初60号
	自2017年10月20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15
	邵平
	靖沛百货店（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中街267号）经营者
	男
	341004********003X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小钢炮”、“力加力”、“强力伟哥”等药品）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扣押在案的假药予以没收；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九十元。
	2017年6月26日-2028年1月25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7刑初1666号
	自2017年6月26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16
	黄钦华
	成人保健店（上海市杨浦区开鲁路171号）经营者
	男
	350302********0317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Vigour”、“金功夫”、“蚁力神”等（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扣押在案的人民币100元及假药予以没收。
	2017年3月31日-2027年10月30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0刑初621号
	自2017年3月31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17
	潘道虹
	成人用品店（上海市杨浦区波阳路55号）经营者
	男
	310110********0410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黑金刚”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违法所得追缴，查获的假药均予没收。
	2017年6月7日-2027年12月6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0刑初641号
	自2017年6月7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18
	彭程威
	成人保健店（上海市杨浦区松花江路1070号）经营者
	男
	352227********5118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黄金V8”、“美国傲勃”、“万爱可”、“本能”等药品）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没收人民币400元及假药。
	2017年6月15日-2027年11月14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0刑初795号
	自2017年6月15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19
	孙志干
	成人用品店（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1231号）经营者
	男
	321083********0917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Viagra”）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没收人民币2500元及假药。
	2017年2月23日-2027年7月22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0刑初96号
	自2017年2月23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20
	王莺燕
	成人用品店（上海市杨浦区民星路302号）经营者
	女
	340322********8425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一片大好”、“勃而特”、“百草伟哥”、“A8”、“蚁力神”等（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扣押在案的假药及违法所得人民币50元均予没收。
	2017年5月11日-2028年1月10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0刑初509号
	自2017年5月11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21
	袁小春
	/
	男
	321281********0937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Vigour”、“黄金肾宝”、“蚁力神”等药品）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扣押在案的假药予以没收。
	2017年5月5日-2027年9月4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0刑初805号
	自2017年5月5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22
	张金东
	“艾尚成人用品店”（上海市杨浦区宁城路116号）经营者
	男
	321321********2974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性爱专家”、“锁精片”、“每粒坚”等（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罚金人民币八千元。扣押在案的假药均予没收。
	2017年1月5日-2027年9月4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10刑初332号
	自2017年1月5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23
	凡马会
	“百花成人用品店”网店经营者
	男
	421222********6413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喜多安勃金V8”（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2017年5月23日-2027年11月22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05刑初1029号
	自2017年5月23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24
	李波
	“康爱美生活馆”网店经营者
	男
	371521********3916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黄金玛卡”（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扣押的假药予以没收。
	2017年4月27日-2027年12月26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05刑初620号
	自2017年4月27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25
	刘松
	“Aoo成人店”网店经营者
	男
	372321********0854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韩国奇力片”、“日本腾素”、“第⑤元素”等（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收缴的药品予以没收。
	2017年6月12日-2027年12月11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05刑初891号
	自2017年6月12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26
	徐新中
	/
	男
	342224********6534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Botulax200注射剂等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禁止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2017年7月28日-2028年1月27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05刑初595号
	自2017年7月28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27
	杨林林
	 “康尚家居专营店”网店经营者
	男
	371521********3956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GERMANYMUSTSTATE”、“CROWN3000”等（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犯销售假药罪，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元；没收电脑主机一台。
	2017年4月27日-2027年8月26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05刑初624号
	自2017年4月27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28
	杨萌
	“轩世成人用品专营店”网店经营者
	男
	371521********3911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GERMANYMUSTSTATE”、“CROWN3000”等（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元，没收电脑主机一台。
	2017年4月27日-2027年8月26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05刑初634号
	自2017年4月27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29
	苑文华
	“d[s127714952]”网店经营者
	女
	371521********3921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Crown3000”等药品（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禁止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2017年11月9日-2028年1月8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05刑初1053号
	自2017年11月9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30
	周丽丽
	“福人堂二店”网店经营者
	女
	321322********6802
	销售按假药论处的假药（“勃金V8”等未取得药品批准文号的药品）
	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禁止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药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2017年11月9日-2028年3月8日
	刑事判决书编号：（2017）沪0105刑初1017号
	自2017年11月9日起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规定期限内不予受理其提出的执业药师的注册申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或区市场监管局不予受理其作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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